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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濱醫院附設精神護理之家收費標準 

項目 收費標準（單位：新臺幣） 

1.一般照護費(含護理費、生活照護

費、住房費、伙食費、清潔費、尿布

費等) 

月托費：32000 元/月 

日托費：2000 元/日(管路費另計) 

2.管路照護費用(含護理費及材料費) 

（1）氣切管 

（2）鼻胃管、胃管 

（3）導尿管 

 

（1）2000 元/月 

（2）1000 元/月 

（3）1000 元/月 

3.氧氣費 200 元/日 

4.復健費 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 

5.因病就醫費 以全民健康保險身分就醫者，悉依全民健康保險規定辦理 

★一般照護費(含護理費、生活照護費、住房費、伙食費、清潔費、尿布費等) 

★照護費不包含（體檢費、住院期間費用、健保需自費部分、院外門診、車資、個人營養品、個人日常

衛生用品等）。 

★自費項目（含引流管照護費每管 1000 元整、陪診費每小時 200 元整） 

★交通費、車資，按往返計程車資收費，自行接送者免收。 

★若未住滿超過 25天者，照護費用 1300 元/天，管路費每管 50元/天，超過 25天（含）者則不退費照

護費用，離住後再入住者以入住天數比例計算。 

★以上費用隨著物價波動有所變動。 

台中市精神護理之家收費標準表 

項目 收費標準（單位：新臺幣） 

1.一般照護費(含護理費、生活照護

費、住房費、伙食費、清潔費、尿布費

等) 

月托費：每月兩萬元至五萬元 

日托費：每日一千元至兩千五百元 

臨托費：每小時一百五十元至三百元 

2.管路照護費用(含護理費及材料費) 

（1）氣切管 

（2）鼻胃管、胃管 

（3）導尿管 

 

（1）每月一千元至三千元 

（2）每月一千元至兩千元 

（3）每月一千元至一千五百元 

3.氧氣費 每日兩百元至四百元 

4.傷口照護費 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 

5.復健費 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 

6.因病就醫費 以全民健康保險身分就醫者，悉依全民健康保險規定辦理 

7.醫師訪視費及特殊照護費 依全民健康保險居家照護作業要點支付 

8.設有日間照護之機構 

（1） 一般照護費(含護理費、生活照

護費、日常生活訓練團康活

動、伙食費等) 

（2） 機械浴 

（3） 交通費 

（4） 其他費用項目 2-6 

 

（1） 月托費：每月一萬五千元至三萬元 

日托費：每日八百元至一千二百元 

（2） 每次三百元至五百元 

（3） 按往返計程車資收費，自行接送者免收 

 

家屬：                 洽詢人員：                 日期：     年     月     日 

103 年 12 月 1日制訂 

107 年 9 月 18 日修訂 

109 年 1 月 14 日修訂 


